附件4

肉牛收入保险试点方案
（2025—2026年）

一、保险标的。育肥牛。投保肉牛品种必须在当地饲养1年(含)以上;投保时肉牛在12月龄（含）以上；投保肉牛无伤残、无疾病、疫病，营养良好，饲养管理规范。
二、实施范围。西海岸新区、即墨区、胶州市、平度市、莱西市。
三、投保主体。依法养殖肉牛的养殖场（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取得有效的《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或提供防疫免疫记录证明。每批次出栏肉牛只能投保一次，不得重复投保。
四、保险责任。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下列保险事故时，保险承保机构按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一）暴雨、风灾、冰雹等自然灾害，火灾、建筑物倒塌、空中运行物体坠落等意外事故及口蹄疫、布鲁氏菌病、牛结核病、等疾病、疫病，导致保险肉牛死亡及发生高传染性疫病，政府实施强制扑杀造成保险肉牛死亡。
（二）在保险期间内，保险肉牛实际出栏重量降低，或实际价格下降，抑或两者同时发生，造成投保主体收入损失。
五、保险期间。保险期间自保险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保险肉牛出栏销售结束时止，最长不超过6个月。2025至2026年连续实施两年，每年7月1日至12月31日为肉牛收入保险投保时间。保险终止时间不得超过次年1月31日，具体以保险单载明为准。
六、保险数量。保险数量为投保时投保主体满足投保条件的存栏肉牛数量，依据投保主体提供的免疫记录证明等相关材料确定，具体在保险单中载明。
七、保险金额、保险费及费率。保险金额为7000元/头，保险费378元/头，费率5.4%。
八、目标收入。每头目标收入=目标价格×目标出栏重量。目标价格不低于23元/公斤，具体由保险承保机构与试点区（市）农业农村部门协商确定，报青岛市农业农村局、青岛市财政局备案，并在保险单中载明。目标出栏重量参考青岛市肉牛行业养殖水平分档确定如下：
	出栏畜龄
	目标出栏重量

	13月(含)-15月(不含)
	500公斤/头

	15月(含)-18月(不含)
	600公斤/头

	18月(含)-21月(不含)
	650公斤/头

	21月(含)-24月(不含)
	700公斤/头

	24月(含)以上
	750公斤/头


九、实际收入。每头实际收入=实际价格×实际平均出栏重量。实际价格按价格监测小组发布的采价期内肉牛市场价格的算术平均值确定。肉牛价格险的采价期为保险期间最后一个月。实际平均出栏重量依据保险承保机构、投保主体共同认定的实际出栏重量或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报告确定。
十、赔偿处理。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承保机构按以下方式计算赔偿：
（一）保险肉牛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死亡事故
赔偿金额=Σ每头赔偿金额。
1.发生死亡事故：每头赔偿金额=每头保险金额（元/头）×不同尸重范围每头保险肉牛赔偿比例。
2.发生扑杀事故：每头赔偿金额=每头保险金额（元/头）×不同尸重范围每头保险肉牛赔偿比例-保险肉牛每头政府扑杀专项补贴金额。
不同尸重范围每头保险肉牛赔偿比例表
	胸围2×体直长
（立方米）
	尸重范围 
（公斤）
	赔偿
比例
	赔偿金额
（元）

	4(含)-5(不含)
	400(含)-500(不含)
	40%
	2800

	5(含)-6(不含)
	500(含)-600(不含)
	50%
	3500

	6(含)-7(不含）
	600(含)-700(不含)
	60%
	4200

	7(含)-8(不含)
	700(含)-800(不含)
	70%
	4900

	8(含)-9(不含)
	800(含)-900(不含)
	80%
	5600

	9(含)-10(不含)
	900(含)-1000(不含)
	90%
	6300

	10(含)以上
	1000(含)以上
	100%
	7000


注：肉牛的胸围：由肩胛骨后角垂直体轴绕胸一周的周长。
‌肉牛的体直长：指从肩端至坐骨端后缘垂直线的水平距离。
‌（二）保险肉牛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收入损失事故
赔偿金额=（每头目标收入-每头实际收入）/每头目标收入×每头保险金额×（保险数量-已理赔的死亡肉牛数量）。当实际收入高于目标收入时，不予理赔。
十一、保费补贴比例。财政按保费的80％给予补贴（年度补贴上限700万元，其中，西海岸新区、平度市300万元，即墨区、胶州市、莱西市400万元），投保主体自缴20％的保费。
[bookmark: _GoBack]十二、保险承保机构。西海岸新区、平度市：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公司。即墨区、胶州市、莱西市：中路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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